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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操作說明 
 

依據教育部來函所示，凡在 103.8.15 後申請學位審查或升等之教師，需至新版的教育

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作業，並在第一次申請時，需申請帳號後始能使用，相關說明

如下: 

1、登入「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網址:https://www.schprs.edu.tw/  

或是由教育部網址-＞本部各單位-＞高等教育司-＞大專校院教師資格審查系統 

 

2、第一次使用，請按右方註冊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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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入註冊頁後，務必逐一詳閱後，請看過內容同意後，點選下一步鍵。 

 

4、進入第二頁，請依序填寫，標示紅點處為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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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本頁最後的「服務機關」，請務必選擇「佛光大學」，然後按確認鍵。 

完成後按下一步鍵。 

 
6、此頁供使用者再次確認內容，確認後請按存檔鍵，即完成申請帳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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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存檔送出後，經在人事室審核後，即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如下文; 

依據內文所示網址登入後即可開啟帳號密碼，再由「教育部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網址:https://www.schprs.edu.tw/)登入後，開始填寫您的履歷。 

 

8、登入後選擇教師申請作業鍵�新增鍵, 依審查類別選取，新聘教師請填選文憑送審

鍵,升等教師請填選專門著作鍵或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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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即可進入填寫頁 

 

 

12、填寫完成後按送出鍵即完成。 

13、填寫完成後，需列印並簽名，列印頁，請選擇列印履歷表鍵即可。 

 

如有其他問題如有其他問題如有其他問題如有其他問題請洽本校人事室楊先生請洽本校人事室楊先生請洽本校人事室楊先生請洽本校人事室楊先生。。。。    

校內校內校內校內分機分機分機分機:11611:11611:11611:11611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fmyang@mail.fgu.edu.tw:fmyang@mail.fgu.edu.tw:fmyang@mail.fgu.edu.tw:fmyang@mail.f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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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相關表件填寫要領：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式二種分別為甲式及乙式： 

    １、身分證字號應詳實填寫，以利電腦化作業，外籍教師應填居留證 

      統一證號，其後並註明國別（外審用免填）。 

    ２、姓名（包括英文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應與學經歷證件相 

      符，如有不符，應檢附身分證影本送核；英文姓名拼音應參考護 

      照或逕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查詢。 

    ３、送審學校、科系所：應詳實選擇填載。 

    ４、送審類別：應確實依該次審查類別填載。 

    ５、聯絡資訊：應詳實填寫公、宅通訊處及電話以利查詢補件。 

    ６、大專以上學歷：應詳實填寫專科或大學以上各學歷，持國外學歷 

      者，學校名稱、系所、學位名稱均應同時以中文及外文填寫，學 

      位名稱及授予學位年月，應與學歷證件所載者同，修業起訖年月 

      及授予學位年月均以國曆記載。 

    ７、論文名稱：應填寫學位論文名稱，如持有碩士及博士二種學位均 

      應填寫，並填寫指導教授姓名。 

    ８、經歷：與送審等級無關之經歷不必填寫。兼任教師應詳細填寫目 

      前之專任職務與該送審等級起聘年月。 

    ９、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應填本部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 

      格、證書字號及起資年月，未具審定證書者可免填。如係舊制教 

      師，應填載八十六年三月前已審定之最高等級。 

   １０、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應填寫歷次以著作送審 

      （包括通過及未通過）之代表作名稱。第一次以著作送審教師資 

      格者免填。 

   １１、學術：應詳實選擇填載。 

   １２、任教科目：應填寫本學期擔任之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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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送審代表著作： 

      (１)代表著作填具一種，參考著作得填多種，其屬一系列之相關 

        研究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第二篇以上代表作於參考著作 

        上填列，並註明代表作系列。所用語文如中文、英文、日文 

        或德文等應確實填寫。 

      (２)所屬學術領域：應詳實依送審代表著作所屬學術領域選擇填 

        載，以供本部所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薦學者專家審查。 

      (３)字數、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期刊卷期、出版時間等，應詳 

        實填寫。 

      (４)審查類科：應詳實選擇填載。 

   １４、參考著作：應詳實逐項填載。 

   １５、參考資料：未符合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規定之個人在專業或學術 

      上之成果，均得自行列表作為送審參考資料。 

 

 


